
汨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质量分析报告

-1-

汨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5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质量分析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

规范》(市监食检发〔2023〕76号)、《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(2025
年版)》及《岳阳市 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等有关规定，我

局委托汨罗市市场检验检测中心、湖南广绿检测有限公司、湖南省硕

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按要求、按进度进行食品抽检工作，建立健全长

效工作机制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坚持“双随机”原则，坚持广泛覆盖，

落实“四个最严”，以排查风险为目的，严把食品质量安全的关卡，

扎实做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。现将 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

果进行分析统计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全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完成情况

2025年，全年共完成 1606批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，不合格

52 批次，不合格率 3.24%。其中食用农产品模块 602 批次，不合格

26批次，不合格率 4.32%；普通食品模块 1004批次，不合格 26批次，

不合格率 2.59%。具体抽检情况见表 1。
表 1 食品监督抽检完成情况表

抽检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食用农产品
模块 县级专项农产品 602 576 26 4.32%

普通食品
模块

县级监督抽检 599 590 9 1.50%

校园专项抽检 255 239 16 6.27%

“你点我检”专项 60 60 0 0.00%

“年关守护”专项 90 89 1 1.11%

小 计 1004 978 26 2.59%

合 计 1606 1554 52 3.2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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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抽样场所监督抽检情况

1.生产环节抽检对象为成品库（已检区）、小作坊等，监督抽

检 254批次，不合格 3批次，不合格率 1.18%。

2.流通环节抽检对象为超市、食材配送中心、便利店、酒坊、

农贸市场、批发市场、生鲜店、食材配送中心、网购。小食杂店、其

他（零食店、仓储中心、火锅食材店、肉铺、水产品、水果店等）等，

监督抽检 775批次，不合格 23批次，不合格率 2.97%。

3.餐饮环节抽检对象为餐馆、学校/托幼食堂、糕点店、集体配

送中心、快餐店、鲜卤店、小吃店、养老机构食堂、饮品店、其他（卤

味店、水产店、甜品店、早餐店等）等餐饮服务单位购进原料及自制

餐饮食品等，监督抽检 577批次，不合格 26批次，不合格率 4.51%。

各环节抽检结果情况见表 2和图 1。
表 2 各环节监督抽检结果情况表

序号 抽检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1 生产环节 254 251 3 1.18%

2 流通环节 775 752 23 2.97%

3 餐饮环节 577 551 26 4.51%

合 计 1606 1554 52 3.24%

图 1 抽样环节情况统计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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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监督抽检结果情况分析

（一）检验结果基本情况

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，2025年抽样受检

单位 551家，监督抽检涉及粮食加工品，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，调

味品，肉制品，乳制品，饮料，方便食品，饼干，罐头，冷冻饮品，

速冻食品，薯类和膨化食品，糖果制品，茶叶及相关制品，酒类，蔬

菜制品，水果制品，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，蛋制品，可可及焙烤咖啡

产品，食糖，水产制品，淀粉及淀粉制品，糕点，豆制品，保健食品，

餐饮食品，食用农产品等 28大类食品。检出不合格食品九大类：粮

食加工品，调味品，肉制品，饮料，方便食品，饼干，糕点，餐饮食

品和食用农产品，其余大类未检出不合格食品。各类食品监督抽检情

况见表 3和图 2。
表 3 各类食品监督抽检情况表

序号 食品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1 粮食加工品 115 109 6 5.22%

2 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 11 11 0 0.00%

3 调味品 59 58 1 1.69%

4 肉制品 72 71 1 1.39%

5 乳制品 20 20 0 0.00%

6 饮料 46 45 1 2.17%

7 方便食品 38 37 1 2.63%

8 饼干 29 27 2 6.90%

9 罐头 18 18 0 0.00%

10 冷冻饮品 19 19 0 0.00%

11 速冻食品 19 19 0 0.00%

12 薯类和膨化食品 20 20 0 0.00%

13 糖果制品 27 27 0 0.00%

14 茶叶及相关制品 12 12 0 0.00%

15 酒类 43 43 0 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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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食品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16 蔬菜制品 58 58 0 0.00%

17 水果制品 31 31 0 0.00%

18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32 32 0 0.00%

19 蛋制品 19 19 0 0.00%

20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1 1 0 0.00%

21 食糖 6 6 0 0.00%

22 水产制品 26 26 0 0.00%

23 淀粉及淀粉制品 36 36 0 0.00%

24 糕点 103 100 3 2.91%

25 豆制品 55 55 0 0.00%

26 保健食品 2 2 0 0.00%

27 餐饮食品 58 48 10 17.24%

28 食用农产品 29 28 1 3.45%

29 食用农产品（农产品专项） 602 576 26 4.32%

合 计 1606 1554 52 3.24%

图 2 各类食品不合格情况统计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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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任务类别抽检结果情况分析

1.县级专项农产品抽检结果情况分析

2025年县级专项农产品抽检覆盖蔬菜、水果类、水产品、畜禽

肉及副产品、鲜蛋、豆类、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等 7个食品种类，共

计 602批次，不合格 26批次，不合格率 4.32%。抽检结果情况见表 4。

表 4 县级专项农产品抽检结果情况表

序号 食品亚类 食品品种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1 蔬菜

豆芽 3 3 0 0.00%

鲜食用菌 5 5 0 0.00%

豆类蔬菜 6 5 1 16.67%

茎类蔬菜 6 6 0 0.00%

水生类蔬菜 6 6 0 0.00%

芸薹属类蔬菜 26 26 0 0.00%

鳞茎类蔬菜 33 33 0 0.00%

叶菜类蔬菜 40 39 1 2.50%

茄果类蔬菜 47 43 4 8.51%

瓜类蔬菜 51 51 0 0.00%

根茎类和薯芋
类蔬菜

106 98 8 7.55%

小计 329 315 14 4.26%

2 水果类

瓜果类水果 6 6 0 0.00%

浆果和其他小
型水果

7 7 0 0.00%

柑橘类水果 14 14 0 0.00%

核果类水果 23 23 0 0.00%

热带和亚热带
水果

50 42 8 16.00%

仁果类水果 52 52 0 0.00%

小计 152 144 8 5.2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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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食品亚类 食品品种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3 畜禽肉及副
产品

畜肉 18 18 0 0.00%

禽肉 15 15 0 0.00%

畜副产品 1 1 0 0.00%

禽副产品 3 3 0 0.00%

小计 37 37 0 0.00%

4 水产品

淡水产品 27 25 2 7.41%

贝类 1 1 0 0.00%

其他水产品 13 12 1 7.69%

小计 41 38 3 7.31%

5 生干坚果与
籽类食品

生干坚果与籽
类食品

4 4 0 0.00%

6 豆类 豆类 8 8 0 0.00%

7 鲜蛋 鲜蛋 31 30 1 3.23%

合 计 602 576 26 4.32%

2.普通食品监督抽检结果情况分析

（1）总体情况分析

2025年普通食品模块监督抽检任务包含县级监督抽检、校园专

项、“你点我检”专项、“年关守护”专项抽检 4种任务类别，覆盖

了粮食加工品，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，调味品，肉制品，乳制品，

饮料，方便食品，饼干，罐头，冷冻饮品，速冻食品，薯类和膨化食

品，糖果制品，茶叶及相关制品，酒类，蔬菜制品，水果制品，炒货

食品及坚果制品，蛋制品，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，食糖，水产制品，

淀粉及淀粉制品，糕点，豆制品，保健食品，餐饮食品，食用农产品

等 28大类食品，共计 1004批次，不合格 26批次，不合格率 2.59%。

抽检结果情况见表 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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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普通食品模块监督抽检结果情况表

序号 食品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1 粮食加工品 115 109 6 5.22%

2 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 11 11 0 0.00%

3 调味品 59 58 1 1.69%

4 肉制品 72 71 1 1.39%

5 乳制品 20 20 0 0.00%

6 饮料 46 45 1 2.17%

7 方便食品 38 37 1 2.63%

8 饼干 29 27 2 6.90%

9 罐头 18 18 0 0.00%

10 冷冻饮品 19 19 0 0.00%

11 速冻食品 19 19 0 0.00%

12 薯类和膨化食品 20 20 0 0.00%

13 糖果制品 27 27 0 0.00%

14 茶叶及相关制品 12 12 0 0.00%

15 酒类 43 43 0 0.00%

16 蔬菜制品 58 58 0 0.00%

17 水果制品 31 31 0 0.00%

18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32 32 0 0.00%

19 蛋制品 19 19 0 0.00%

20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1 1 0 0.00%

21 食糖 6 6 0 0.00%

22 水产制品 26 26 0 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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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食品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23 淀粉及淀粉制品 36 36 0 0.00%

24 糕点 103 100 3 2.91%

25 豆制品 55 55 0 0.00%

26 保健食品 2 2 0 0.00%

27 餐饮食品 58 48 10 17.24%

28 食用农产品 29 28 1 3.45%

合 计 1004 978 26 2.59%

（2）县级监督抽检任务结果分析

2025年县级监督抽检任务覆盖 27大类食品，共计 599批次，不

合格 9批次，不合格率 1.50%。抽检结果情况见表 6。

表 6 县级本级监督抽检结果情况表

序号 食品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1 粮食加工品 47 46 1 2.13%

2 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 4 4 0 0.00%

3 调味品 16 16 0 0.00%

4 肉制品 55 54 1 1.82%

5 乳制品 7 7 0 0.00%

6 饮料 29 28 1 3.45%

7 方便食品 34 33 1 2.94%

8 饼干 26 25 1 3.85%

9 罐头 13 13 0 0.00%

10 冷冻饮品 19 19 0 0.00%

11 速冻食品 9 9 0 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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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食品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12 薯类和膨化食品 18 11 0 0.00%

13 糖果制品 10 18 0 0.00%

14 茶叶及相关制品 10 0 0.00%

15 酒类 35 35 0 0.00%

16 蔬菜制品 31 31 0 0.00%

17 水果制品 21 21 0 0.00%

18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28 28 0 0.00%

19 蛋制品 17 17 0 0.00%

20 食糖 2 2 0 0.00%

21 水产制品 13 13 0 0.00%

22 淀粉及淀粉制品 9 9 0 0.00%

23 糕点 81 79 2 2.50%

24 豆制品 40 40 0 0.00%

25 保健食品 1 1 0 0.00%

26 餐饮食品 18 16 2 11.11%

27 食用农产品 5 5 0 0.00%

合 计 599 590 9 1.50%

（3）校园专项抽检任务结果分析

2025年校园专项抽检任务包括 3 个报送分类：校园“回头看”

专项（10批次）、春季校园专项（127批次）、秋季校园专项（118

批次），总覆盖 23大类食品，共计 255批次，不合格 16批次，不合

格率 6.27%。抽检结果情况见表 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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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 校园专项抽检任务结果统计表

序号 食品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1 粮食加工品 53 48 5 9.43%

2 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 2 2 0 0.00%

3 调味品 34 33 1 2.94%

4 肉制品 9 9 0 0.00%

5 乳制品 7 7 0 0.00%

6 饮料 12 12 0 0.00%

7 方便食品 3 3 0 0.00%

8 饼干 3 2 1 33.33%

9 罐头 5 5 0 0.00%

10 速冻食品 6 6 0 0.00%

11 薯类和膨化食品 8 8 0 0.00%

12 糖果制品 6 6 0 0.00%

13 蔬菜制品 23 23 0 0.00%

14 水果制品 4 4 0 0.00%

15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1 1 0 0.00%

16 蛋制品 2 2 0 0.00%

17 食糖 4 4 0 0.00%

18 水产制品 11 11 0 0.00%

19 淀粉及淀粉制品 18 18 0 0.00%

20 糕点 13 12 1 7.69%

21 豆制品 10 10 0 0.00%

22 保健食品 1 1 0 0.00%

23 餐饮食品 20 12 8 40.00%

合 计 255 239 16 6.2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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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“你点我检”专项抽检任务结果分析

2025年“你点我检”抽检任务包括 2个报送分类：暑期“你点

我检”专项（20批次）、“你点我检”专项（40批次），总覆盖 17

大类食品，共计 60批次，均为合格。抽检结果情况见表 8。

表 8 “你点我检”专项抽检任务结果统计表

序号 食品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1 粮食加工品 6 6 0 0.00%

2 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 3 3 0 0.00%

3 调味品 5 5 0 0.00%

4 肉制品 4 4 0 0.00%

5 乳制品 3 3 0 0.00%

6 饮料 3 3 0 0.00%

7 方便食品 1 1 0 0.00%

8 薯类和膨化食品 1 1 0 0.00%

9 糖果制品 1 1 0 0.00%

10 酒类 2 2 0 0.00%

11 蔬菜制品 1 1 0 0.00%

12 水果制品 2 2 0 0.00%

13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1 1 0 0.00%

14 淀粉及淀粉制品 2 2 0 0.00%

15 糕点 6 6 0 0.00%

16 豆制品 3 3 0 0.00%

17 餐饮食品 16 16 0 0.00%

合 计 60 60 0 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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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“年关守护”专项抽检任务结果分析

2025年“年关守护”抽检任务覆盖 19大类食品，共计 90批次，

不合格 1批次，不合格率 1.11%。抽检结果情况见表 9。

表 9 “年关守护”专项抽检任务结果统计表

序号 食品类别 抽检批次 合格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

1 粮食加工品 9 9 0 0.00%

2 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 2 2 0 0.00%

3 调味品 4 4 0 0.00%

4 肉制品 4 4 0 0.00%

5 乳制品 3 3 0 0.00%

6 饮料 2 2 0 0.00%

7 速冻食品 4 4 0 0.00%

8 糖果制品 2 2 0 0.00%

9 茶叶及相关制品 2 2 0 0.00%

10 酒类 6 6 0 0.00%

11 蔬菜制品 3 3 0 0.00%

12 水果制品 4 4 0 0.00%

13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3 3 0 0.00%

14 水产制品 2 2 0 0.00%

15 淀粉及淀粉制品 7 7 0 0.00%

16 糕点 3 3 0 0.00%

17 豆制品 2 2 0 0.00%

18 餐饮食品 4 4 0 0.00%

19 食用农产品 24 23 1 4.17%

合 计 90 89 1 1.1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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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监督抽检发现的问题

（一）监督抽检不合格项目情况

全年监督抽检共发现不合格项次 55个，不合格项目 21个，不合

格食品细类 21类，主要集中在农药残留超标（吡唑醚菌酯、噻虫胺、

毒死蜱、噻虫嗪、戊唑醇、氧乐果、吡虫啉、腈苯唑、咪鲜胺和咪鲜

胺锰盐），餐(饮)具洗消剂残留超标（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），质量指标不合格（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、碎米(总

量)、碎米(小碎米含量)），兽药残留超标（恩诺沙星、氧氟沙星、

甲硝唑），微生物超标（菌落总数、铜绿假单胞菌），重金属污染物

超标（铅(以 Pb计)、（镉(以 Cd 计)），食品添加剂超标（二氧化

硫残留量）等 7个方面，占比分别为 40.00%、18.18%、18.18%、9.09%、

5.45%、5.45%、3.64%。监督抽检不合格项目具体情况见表 10和图 3。

表 10 2025年监督抽检不合格项目情况分布表

序
号

不合格
项目
类别

类别
不合格
项次

占总项
次百分
比(%)

不合格项目
不合格

食品细类

项目
不合格
项次

占总项
次百分
比(%)

1 农药
残留

22 40.00%

吡唑醚菌酯 芒果 6 10.91%

噻虫胺

姜 3 5.45%

辣椒 2 3.64%

胡萝卜 1 1.82%

毒死蜱

辣椒 2 3.64%

芹菜 1 1.82%

姜 1 1.82%

噻虫嗪 辣椒 1 1.82%

戊唑醇 芒果 1 1.82%

氧乐果 豇豆 1 1.82%

吡虫啉 姜 1 1.82%

腈苯唑 香蕉 1 1.82%

咪鲜胺和咪鲜
胺锰盐

山药 1 1.8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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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不合格
项目
类别

类别
不合格
项次

占总项
次百分
比(%)

不合格项目
不合格

食品细类

项目
不合格
项次

占总项
次百分
比(%)

2
餐(饮)
具洗消
剂残留

10 18.18%
阴离子合成洗
涤剂(以十二烷
基苯磺酸钠计)

复用餐饮具(餐
馆自行消毒)

10 18.18%

3 质量
指标

10 18.18%

过氧化值(以脂
肪计)

糕点 2 3.64%

饼干 2 3.64%

调味面制品 1 1.82%

碎米(总量) 大米 3 5.45%

碎米(小碎米含
量)

大米 2 3.64%

4 兽药
残留

5 9.09%

恩诺沙星 淡水鱼 3 5.45%

氧氟沙星 其他水产品 1 1.82%

甲硝唑 鸡蛋 1 1.82%

5 微生物 3 5.45%
菌落总数

酱卤肉制品 1 1.82%

面包 1 1.82%

铜绿假单胞菌 饮用纯净水 1 1.82%

6 重金属
污染物

3 5.45%

铅(以 Pb计) 姜 3 5.45%

镉(以 Cd计)

辣椒 1 1.82%

姜 1 1.82%

大米 1 1.82%

7 食品
添加剂

2 3.64% 二氧化硫残留
量

辣椒、花椒、辣
椒粉、花椒粉

1 1.82%

龙眼 1 1.82%

合 计 55 100.00% 21 21 58 10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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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监督抽检不合格项目占比情况图

（二）监督抽检不合格样品情况分析

2025年监督抽样检验共发现不合格样品 52批次，从各类食品监

督抽检结果看，抽检不合格食品类别主要集中为食用农产品，饮料，

粮食加工品，肉制品，餐饮食品，糕点，饼干，方便食品，调味品等

九大类。监督抽检不合格样品情况见表 11。

表 11 2025年监督抽检不合格样品情况表

序号 抽样单编号
食品

类别
样品名称

不合格项目║检验结果║
标准值

1
XBJ254306815690314

91
食用

农产品

鳝鱼（淡水

鱼）

恩诺沙星║510µg/kg║
≤100µg/kg

2
XBJ254306815690314

96
食用

农产品
老姜

吡虫啉║0.93mg/kg║
≤0.5mg/kg

3
XBJ254306815690315

07
食用

农产品
鸡蛋

甲硝唑║335.95µg/kg║
不得检出

4
XBJ254306815690315

85
食用

农产品
辣椒

噻虫胺║0.26mg/kg║
≤0.05mg/kg；

噻虫嗪║1.806mg/kg║
≤1mg/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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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抽样单编号
食品

类别
样品名称

不合格项目║检验结果║
标准值

5
XBJ254306815690315

96
食用
农产品

辣椒

噻虫胺║0.10mg/kg║
≤0.05mg/kg；

毒死蜱║0.11mg/kg║
≤0.02mg/kg

6
XBJ254306815690314

80 饮料 包装饮用水

铜绿假单胞菌║
2，8，20，8，未检出║

n=5,c=0,m=0

7
XBJ254306815690315

47ZX
粮食
加工品

岳满湘鲜米
（大米）

镉(以 Cd计)║0.228mg/kg║
≤0.2mg/kg

8
XBJ254306815690317

86ZX
粮食
加工品

泰康福米
（大米）

碎米(总量)║25.6%║≤20.0%

9
XBJ254306815690319

42
食用
农产品

胡萝卜
噻虫胺║0.33mg/kg║

≤0.2mg/kg

10
XBJ254306815690319

48
食用
农产品

大台芒（芒
果）

吡唑醚菌酯║0.212mg/kg║
≤0.05mg/kg

11
XBJ254306815690320

05
食用
农产品

精品小台芒
（芒果）

吡唑醚菌酯║0.281mg/kg║
≤0.05mg/kg

12
XBJ254306815690320

10
食用
农产品

小台芒（芒
果）

吡唑醚菌酯║0.0877mg/kg║
≤0.05mg/kg

13
XBJ254306815690318

23 肉制品
长乐卤猪心
（酱卤肉制

品）

菌落总数║2.7×10⁵ , 2.0×10⁵ ,
2.6×10⁵ , 2.0×10⁵ ,
2.2×10⁵ CFU/g

║n=5,c=2,m=10⁴,M=10⁵ CFU
/g

14
XBJ254306815690318

54ZX
粮食
加工品

满堂春米
（大米）

碎米(小碎米含量)║3.6%║
≤1.5%

15
XBJ254306815690318

81
粮食
加工品

满堂春米
（大米）

碎米(小碎米含量)║2.1%║
≤1.5%

16
XBJ254306815690319

36ZX
餐饮
食品

消毒饭碗
（自行消
毒）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║
0.0065mg/100cm²║不得检出

17
XBJ254306815690319

44ZX
餐饮
食品

消毒饭碗
（自行消
毒）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║
0.0054mg/100cm²║不得检出

18
XBJ254306815690319

67ZX
餐饮
食品

消毒菜碗
（自行消
毒）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║
0.0449mg/100cm²║不得检出

19
XBJ254306815690319

84ZX
餐饮
食品

消毒餐盘
（自行消
毒）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║
0.0186mg/100cm²║不得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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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抽样单编号
食品

类别
样品名称

不合格项目║检验结果║
标准值

20
XBJ254306815690331

44
食用

农产品
芒果

戊唑醇║0.072mg/kg║
≤0.05mg/kg；

吡唑醚菌酯║0.234mg/kg║
≤0.05mg/kg

21
XBJ254306815690331

58
食用

农产品
叶芹（芹菜）

毒死蜱║0.15mg/kg║
≤0.05mg/kg

22
XBJ254306815690331

60
食用

农产品
铁棍山药

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║
0.387mg/kg║
≤0.3mg/kg

23
XBJ254306815690332

52
食用

农产品
老姜

毒死蜱║0.039mg/kg║
≤0.02mg/kg；

噻虫胺║0.32mg/kg║
≤0.2mg/kg

24
XBJ254306815690332

75
食用

农产品
芒果

吡唑醚菌酯║0.205mg/kg║
≤0.05mg/kg

25
XBJ254306815690332

76
食用

农产品
老姜

铅(以 Pb计)║0.842mg/kg║
≤0.2mg/kg；

镉(以 Cd计)║0.124mg/kg║
≤0.1mg/kg；

噻虫胺║0.31mg/kg║
≤0.2mg/kg

26
XBJ254306815690332

82
食用

农产品
芒果

吡唑醚菌酯║0.384mg/kg║
≤0.05mg/kg

27
XBJ254306815690333

35
食用

农产品

樟树辣椒

（辣椒）

毒死蜱║0.099mg/kg║
≤0.02mg/kg

28
XBJ254306815690333

48
食用

农产品
龙眼

二氧化硫残留量║0.124g/kg║≤
0.05g/kg

29
XBJ254306815690333

52
食用

农产品
香蕉

腈苯唑║0.15mg/kg║
≤0.05mg/kg

30
XBJ254306815690335

26
食用

农产品

鲈鱼（淡水

鱼）

恩诺沙星║1.04×10³μg/kg║
≤100μg/kg

31
XBJ254306815690336

44
食用

农产品
豇豆

氧乐果║0.084mg/kg║
≤0.02mg/kg

32
XBJ254306815690337

66
食用

农产品
姜

铅(以 Pb计║0.314mg/kg║
≤0.2mg/kg

33
XBJ254306815690338

53
食用

农产品
生姜

噻虫胺║0.34mg/kg║
≤0.2mg/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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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抽样单编号
食品

类别
样品名称

不合格项目║检验结果║
标准值

34
XBJ254306815690339

14
食用

农产品

软香椒（辣

椒）

镉(以 Cd计)║0.062mg/kg║
≤0.05mg/kg

35
XBJ254306815690333

91
餐饮

食品

餐盘（自行

消毒）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║
0.0123mg/100cm²║不得检出

36
XBJ254306815690334

17
餐饮

食品

餐盘（自行

消毒）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║
0.0473mg/100cm²║不得检出

37
XBJ254306815690336

19ZX
餐饮

食品

消毒碗（自

行消毒）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║
0.0125mg/100cm²║不得检出

38
XBJ254306815690336

76ZX
餐饮

食品

消毒碗（自

行消毒）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║
0.0343mg/100cm²║不得检出

39
XBJ254306815690338

28ZX
餐饮

食品

菜碗（自行

消毒）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║
0.0086mg/100cm²║不得检出

40
XBJ254306815610300

81ZX
糕点

老婆饼（糕

点）

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║
0.39g/100g ║≤0.25g/100g

41
XBJ254306815610300

84ZX
饼干

手拍苏打饼

干（香葱味）

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║
0.49g/100g║≤0.25g/100g

42
XBJ254306815610301

31
饼干

华芙瓦脆抹

茶慕斯曲奇

（饼干）

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║
0.59g/100g║≤0.25g/100g

43
XBJ254306815610304

62
糕点

荞麦薄脆

（糕点）

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║
0.39g/100g║≤0.25g/100g

44
XBJ254306815610304

97
方便

食品

大辣片（调

味面制品）

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║
0.63g/100g║≤0.25g/100g

45
XBJ254306815610305

66
糕点

面包（调理

面包）（火

腿）

菌落总数║
100000.77000.12000.75000.530

000CFU/g ║
n=5,c=2,m=10000,M=100000

CFU/g

46
XBJ254306815688010

03ZX
粮食

加工品

岳满湘鲜米

（籼米）
碎米(总量)║23.9%║≤15.0%

47
XBJ254306815688010

08ZX
粮食

加工品
大米（籼米） 碎米(总量)║18.2%║≤15.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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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抽样单编号
食品

类别
样品名称

不合格项目║检验结果║
标准值

48
XBJ254306815688016

79ZX
食用

农产品
鳝鱼

恩诺沙星║230μg/kg║
≤100μg/kg

49
XBJ254306815688031

78ZX
餐饮

食品
餐盘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

基苯磺酸钠计)║
0.0286mg/100cm²║不得检出

50
XBJ254306815688034

04ZX
调味品 辣椒粉

二氧化硫残留量║3.08g/kg║
不得使用

51
XBJ254306815688016

85
食用

农产品
甲鱼 氧氟沙星║59.9μg/kg║≤2μg/kg

52
XBJ254306815688044

48
食用

农产品
生姜

铅(以 Pb计)║0.417mg/kg║
≤0.2mg/kg

（三）监督抽检不合格原因分析

1.农药残留超标

（1）吡唑醚菌酯

吡唑醚菌酯为杀菌剂，属于甲氧基氨基甲酸酯类，通过抑制菌株

的呼吸作用，进而达到杀菌的效果，可防治香蕉等黑星病、叶斑病等。

食用少量残留一般不会导致吡唑醚菌酯的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吡唑

醚菌酯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吡唑醚菌酯在

芒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.05mg/kg。

（2）噻虫胺

噻虫胺属新烟碱类杀虫剂，具有内吸性、触杀和胃毒作用，对姜

蛆等有较好防效。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噻

虫胺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噻虫胺在辣椒、

姜、胡萝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分别为 0.05mg/kg、0.2mg/kg、0.2mg/kg。

噻虫胺残留量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，加大用药量或未

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。

（3）毒死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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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死蜱是一种具有触杀、胃毒和熏蒸作用的有机磷杀虫剂，虽为

中等毒性，但农药残留验证试验结果表明，毒死蜱即使按照正确的方

法和剂量使用，仍存在农残超标的风险。2013年 12月 9日农业部发

布第 2032号公告明确规定：“自 2016年 12月 31日起，禁止毒死蜱

和三唑磷在蔬菜上使用。”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

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毒死蜱在芹菜、辣椒、姜中的最大

残留限量值分别为 0.05mg/kg、0.02mg/kg、0.02mg/kg。毒死蜱超标的

原因，可能是菜农对农药使用的安全间隔期不了解，从而违规使用或

滥用农药。食用毒死蜱超标的食品，可能会引起头昏、头痛、无力、

呕吐等症状，甚至还可能导致癫痫样抽搐。

（4）噻虫嗪

噻虫嗪是一种全新结构的第二代烟碱类高效低毒杀虫剂，主要用

于防治蚜虫、飞虱、蓟马等刺吸式害虫，具有触杀、胃毒、内吸活性

高、安全性更好、杀虫谱更广、作用速度快以及持效期长等特点。其

主要成分是有机磷化合物，杀虫活性非常强，但在植物和土壤中代谢

缓慢，可通过土壤中微生物和植物进入食物链，从而在禽畜体内累积

导致残留超标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

2763-2021）中规定，噻虫嗪在辣椒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1mg/kg。

（5）戊唑醇

戊唑醇是一种具有保护、治疗和铲除作用的内吸性杀菌剂，对芒

果炭疽病等有较好防效。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，但长期

食用戊唑醇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

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戊唑醇

在芒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.05mg/kg。芒果中戊唑醇残留量超标

的原因，可能是为快速控制病情，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

定，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。

（6）氧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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氧乐果，属于内吸性有机磷杀虫、杀螨剂，属高毒农药，主要用

于防治棉花、小麦、果树、蔬菜、高粱等作物的害虫，属于禁限用农

药。有关专家表示，氧乐果能通过食道、呼吸道和皮肤引起中毒，对

人体健康有潜在风险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

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氧乐果在豇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.02

mg/kg。氧乐果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环节过量的施用氧乐果药物，

也可能是采收前喷洒氧乐果农药，没有过安全间隔期，导致超标。

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、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，2023 年 9

月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出《关于征求对氧乐果等 4种高毒农药采取

禁用管理措施意见的函》，称经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审议，农业

农村部拟对氧乐果、克百威、灭多威、涕灭威等 4种高毒农药采取禁

用管理措施：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，发证机关撤销氧乐果、克百威、

灭多威、涕灭威制剂产品的登记，禁止生产，已经合法生产的可以在

质量保证期内销售和使用，自 2025年 12月 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；

仅保留原药生产企业的原药生产出口，实施封闭运行监管。

（7）吡虫啉

吡虫啉是烟碱类超高效杀虫剂，害虫接触药剂后，中枢神经正常

传导受阻，使其麻痹死亡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

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吡虫啉在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

0.5mg/kg。吡虫啉超标，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，或未遵

守采摘间隔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。

（8）腈苯唑

腈苯唑属高效、低毒、低残留、内吸传导型杀菌剂，能抑制病原

菌菌丝的伸长，阻止已发芽的病菌孢子侵入作物组织。果树上主要用

于防治香蕉叶斑病，桃褐腐病。虽然毒性较低，但长期食用腈苯唑超

标的食品可能会影响人体健康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

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香蕉中腈苯唑的最大残留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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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为 0.05mg/kg。

（9）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

咪鲜胺属于咪唑类杀菌剂，对多种作物由子囊菌和半知菌引起的

病害具有明显的防效，也可以与大多数杀菌剂、杀虫剂、除草剂混用，

均有较好的防治效果。对大田作物、水果蔬菜及观赏植物上的多种病

害具有治疗作用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

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山药中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的最大残留限

量为 0.3mg/kg。山药中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残留超标，可能是生产者

未严格按照标准规定施药或施药后未严格落实农药安全间隔期造成。

2.餐(饮)具洗消剂残留超标

（1）阴离子合成洗涤剂(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)

阴离子合成洗涤剂，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洗衣粉、洗洁

精、洗衣液、肥皂等洗涤剂的主要成分，其主要成分十二烷基磺酸钠，

是一种低毒物质，因其使用方便、易溶解、稳定性好、成本低等优点，

在消毒企业中广泛使用，但是如果餐具清洗消毒流程控制不当，会造

成洗涤剂在餐具上的残留，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。虽然其毒性较

低，但对机体有持久的慢性毒性作用，长期摄入，会对皮肤、肝脏等

有损伤作用，还可能引起人体呼吸系统的过敏性反应。《食品安全国

家标准消毒餐(饮)具》(GB 14934-2016)中规定，采用化学消毒法的

餐(饮)具的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应不得检出。餐(饮)具中检出阴离子合

成洗涤剂，可能是部分单位使用的洗涤剂不合格或使用量过大，未经

足够量的清水冲洗、或餐具漂洗池内清洗用水重复使用、或餐具数量

多，造成交叉污染，进而残存在餐(饮)具中。这样的情况并非餐饮店

才会出现，其实在家刷锅洗碗的时候如果不仔细，也很容易出现未完

全冲洗干净，洗洁精残留的情况。建议在家里刷锅洗碗时，尽量使用

流动的水，多次、足量冲洗餐(饮)具。

3.质量指标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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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

过氧化值是表示油脂和脂肪酸等被氧化程度的一种指标，用于说

明食品是否因已被氧化而变质。通过检测，以油脂、脂肪为原料制作

食品的过氧化值，判断其质量和变质的程度。一般来说，过氧化值越

高其酸败就越厉害。在相关食品标准中规定，糕点、饼干、调味面制

品中过氧化值(以脂肪计)的最大限量值均为 0.25g/100g。过氧化值超

过限量说明食品已经变质，变质的食品有可能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。

过氧化值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原料中的脂肪已经氧化，或者产品在储

运过程中环境条件控制不当，也可能是原料储存不当，未采取有效的

抗氧化措施，导致原料中的脂肪氧化，使得终产品油脂氧化。

（2）碎米(总量)

碎米(总量)是大米质量指标之一，不同等级大米对其碎米(总量)

含量限度要求不同。GB/T 1354-2018《大米》规定：碎米是指长度小

于同批试样完整米粒平均长度四分之三、留存在直径 1.0mm 圆孔筛

上的不完整米粒。大米中碎米(总量)项目不合格说明其质量达不到所

宣称等级。

（3）碎米(小碎米含量)

碎米（小碎米）也是大米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，大米中碎米（小

碎米）含量不合格会对大米的质量和消费者健康有一定影响。碎米超

标虽然对人体健康没有太大影响，但会影响大米的整齐度和口感，同

时也不利于储藏。GB/T 1354-2018《大米》标准对不同品质、不同稻

谷类型及不同等级的大米有不同的要求。

4.兽药残留超标

（1）恩诺沙星

恩诺沙星属第三代喹诺酮类药物，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广谱抗菌药，

用于治疗动物的皮肤感染、呼吸道感染等，是动物专属用药。常被使

用于养殖过程中弧菌症及大肠杆菌症之控制，为养殖产业常用药。长



汨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质量分析报告

-24-

期食用恩诺沙星残留超标的食品，可能在人体中蓄积，进而对人体机

能产生危害，还可能使人体产生耐药性菌株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

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31650-2019)中规定，恩诺沙星(恩诺沙

星与环丙沙星之和)在鱼(皮+肉)中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100μg/kg。其超

标的原因，可能是养殖户为提高水产品的存活率，将兽药超量地添加

到饲料、养殖池水或运输容器中，或为快速控制疫病，违规加大用药

量或不遵守休药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超标。

（2）氧氟沙星

氧氟沙星属于氟喹诺酮类药物，抗菌谱广、抗菌能力强、无明显

交叉耐药性、不良反应等，曾被广泛用于水产养殖鱼病防治。但氧氟

沙星的危害不容忽视，若鱼虾等水产品摄入氧氟沙星，会积聚在体内

难以排出。而人吃了这样的水产品，氧氟沙星残留在人体中蓄积，可

能引起人体的耐药性，长期摄入氧氟沙星超标的鱼肉，可能引起肠道

功能紊乱，头痛、头晕等症状，大剂量还可能引起肝肾损伤。《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(GB 31650.1-2022)

中规定，氧氟沙星在其他水产品（甲鱼）中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2μg/kg。

（3）甲硝唑

甲硝唑是一种抗生素和抗原虫药物，作为杀菌药在人用药品中应

用广泛，而在养殖过程中投喂甲硝唑也能达到较好的杀菌效果，“人

药兽用”一直是国家明令禁止的，而且潜在的危害也非常大，甚至比

“兽药人用”更具危害性。《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》

中明确指出不准以抗应激、提高饲料报酬、促进动物生长为目的在食

品动物饲养过程中使用，且不得在所有动物食品中检出。《食品安全

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31650-2019）中也规定，

甲硝唑允许作为治疗使用，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内检出。鸡蛋中检出

甲硝唑，一般与养殖户在蛋鸡饲喂过程中的用药有关，长期接触含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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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硝唑的食品，人体内会令其不断在体内堆积，继而会导致消化道、

神经系统以及皮肤异常症状的出现。

5.微生物超标

（1）菌落总数

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，不是致病菌指标，主要反映食品

在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状况。如果食品的菌落总数严重超标，将会破坏

食品的营养成分，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；还会加速食品腐败变质，可

能危害人体健康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》（GB 2726-2016）

和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》（GB 7099-2015）中均规定，肉制品

和糕点中，同一批次产品 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测结果均不得超过

105CFU/g，且最多允许 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 104CFU/g。菌落总

数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企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

件，也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或储运条件不当等有关。

（2）铜绿假单胞菌

铜绿假单胞菌原称绿脓杆菌，是革兰氏阴性无芽孢杆菌，为专性

需氧菌，生长温度范围 25-42℃，多具有分解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和

脂肪的能力。该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（如水、土壤、空气）以及正常

人体内（皮肤、呼吸道、肠道等），对消毒剂、紫外线等具有较强的

抵抗力。该菌存在的重要条件是潮湿的环境，是一种重要的水源性致

病菌。因此，被污染的饮用水中可能会检测到该菌的存在。《食品安

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》（GB 19298-2014）的微生物限量中规定铜

绿假单胞菌“n=5，c=0，m=0（CFU/250mL）”，就是指同批次 5个

独立包装的饮用水中，均不得检出铜绿假单胞菌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其

中一个独立包装的饮用水中检出铜绿假单胞菌，即为不合格。铜绿假

单胞菌是一种常见的条件致病菌，是一种令免疫受损的机会性感染病

原。铜绿假单胞菌能够通过污染食品特别是包装饮用水而引发食源性

疾病，尤其是对老弱病幼孕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健康风险较大，容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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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起急性肠道炎等疾病。包装饮用水中铜绿假单胞菌超标可能是水源

防护不当导致水体受到污染；或者生产过程中卫生控制不严格，如灌

装设备受到污染，消毒不彻底；或者是包装材料清洗消毒不到位所致。

购买包装饮用水时，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保质期内产品，且开盖后

尽快饮用，不应存放时间过长。

6.重金属污染物超标

（1）铅(以 Pb计)

铅是一种能够在生物体内蓄积且排除缓慢，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

大的有毒重金属污染物，主要是环境污染带入原料，新鲜蔬菜中铅超

标的原因，可能是种植蔬菜的土壤环境受到重金属铅污染所致。《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-2022)中规定，铅在

姜中的最大限量值为 0.2mg/kg。铅可以在人体内积累，若长期摄入铅

超标的食物，可能出现头晕、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、心慌等症状，

对神经、造血、消化、肾脏、心血管和内分泌等多个系统造成危害，

尤其是儿童，恐会出现智力发育障碍和行为异常。

（2）镉(以 Cd计)

镉是最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之一，它通常通过废水排入环境

中，再通过灌溉进入食物，由水源或食物等引起消化道黏膜的刺激，

会出现恶心、呕吐、腹泻、腹痛、抽搐等症状，这种经消化道吸收引

起的镉慢性中毒最容易损伤人的肾、脾、肝脏等器官，还会引发贫血、

生殖功能下降等问题。镉污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会致慢性中毒和癌

症，短期摄入镉超标食品伤害并不会立即显现，由于进入到人体的镉

生物学半衰期长达 10到 30年，在这期间，摄入的镉将主要在肝、肾

部积累，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，人体才会出现显著的镉中

毒症状。长期摄入受到镉污染的食品，会造成镉在体内蓄积，还会导

致骨软化症，周身疼痛，被称为“痛痛病”。镉污染因其隐蔽性和滞

后性往往容易被人忽视，大气污染、水污染和废弃物污染等问题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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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直观，而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和农作物

的残留检测，甚至通过研究对人畜健康状况的影响才能确定。但此时，

土壤已经完全被镉污染破坏，镉污染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，土壤一

旦被污染，对农作物的影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，新鲜蔬菜中镉超标

的原因，可能是种植蔬菜的土壤环境受到重金属污染所致。《食品安

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-2022）中规定，镉在辣

椒、姜、大米中的最大限量值分别为 0.05mg/kg、0.1mg/kg、0.2mg/kg。

7.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

（1）二氧化硫残留量

二氧化硫是国内外允许使用的一种食品添加剂，通常情况下该物

质以焦亚硫酸钾、焦亚硫酸钠、亚硫酸钠、亚硫酸氢钠、低亚硫酸钠

等亚硫酸盐的形式添加于食品中，或采用硫磺熏蒸的方式用于食品处

理，发挥漂白、防腐和抗氧化的作用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

加剂使用标准》(GB 2760-2024)中规定，二氧化硫在经表面处理的鲜

水果 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.05mg/kg，在调味品的食品生产加工中不

得使用亚硫酸盐等物质。二氧化硫进入人体后会转化为硫酸盐并随尿

液排出体外，少量摄入不会对身体带来危害，但若过量食用可能引起

如恶心、呕吐等胃肠道反应。

四、建议与意见

（一）制定靶向性监督抽检计划，扩大抽检监测数据的覆盖面

食品产业链条长，从产地环境、农业投入品、生产加工过程、销

售、贮存、运输、消费等环节都有可能发生食品安全风险，所以要加

大监管力度，强化源头监管，加强过程控制。对食品生产销售的重点

环节、重要指标、重点区域、重点品种加大监督抽检力度，增加食品

抽检频次和项目内容，具体方向可以根据经营环节被抽单位的经营规

模制定对应的专项抽检，制定适宜抽检品种及检验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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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大高风险品种的抽检力度，提升抽检监测数据质量

以发现问题、防控风险为基本原则，提高对高风险食品、低合格

率食品抽检的频次，加大对农兽药残留、重金属残留、生物毒素污染

等指标抽检的力度；加强对农贸市场、校园周边、城乡结合部等重点

区域抽检，致力于提升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数据质量。具体可收集近年

来频繁出现不合格的样品清单以及抽检系统显示的高风险品种，结合

当地情况，筛选对应的高风险品种及检验项目。

（三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强化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的监管力度

坚持问题导向，通过摸底排查、案件查办、风险会商、群众举报、

食品安全舆情等方式，大力整治非法添加、无证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，

对当地特色食品、节日特色食品、风险隐患大的食品开展多环节、多

领域联动抽检，同时发布消费提醒，实现“让抽检跑在风险前面”，

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、排查食品安全隐患、防控食品安全风险。

（四）加强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指导，加大打击力度规

范农产品市场经营行为

食用农产品不合格要以控制农兽药残留为主，重视农产品产地环

境保护，关注种植养殖源头管理和污染治理。提倡“无抗食品”、

“绿色食品”、“有机食品”，根据地方特点确定种植、养殖结构的

宏观计划，有机地组织各地区优势农产品生产，并给与适当的优惠政

策和舆论导向支持。

对于滥使用违禁农兽药的行为进行严格整顿，从源头狠抓食品安

全问题，同时各部门应督促食品经营单位加大投入，完善相关管理制

度，推行规范格式供货凭证，明确食品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，建立健

全进货台帐，依法依规促使商贩规范经营行为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

可靠。

（五）加强食品监管审查力度，加大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抽检力度

严格监督食品生产、经营单位台账的建立，台账要求进、销、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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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清楚，进货来源详尽，对原材料的采购进行监管、审查，要求其

按照国家相关规定，通过正规渠道，采购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法规要求

的原材料。进一步加强对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相关规定的宣传力度，

对于滥用和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、兽药及非法添加的行为进行严格整

顿，从生产源头狠抓食品安全问题，同时各部门应督促食品经营单位

加大投入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提升生产经营单位的自身管理水平，

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。建立长效监管机制，开展不定期的从生产到

流通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活动，及时发现和销毁不符合国家

质量安全标准的食品，严厉查处市场流通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

保障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
（六）加强食品安全教育，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

努力提高消费者的安全风险意识，加大监督抽查过程中的法律法

规知识的宣传，向消费者宣传识别伪劣食品的简易方法和经验，提高

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。如购买预包装食品时尽量选择规模较大、商

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品牌企业的商品。

（七）加大指导力度，提升复用餐(饮)具清洗消毒水平

加大对餐(饮)具的监督检查，持续提升风险筛查能力，依法严肃

处理和曝光抽检不合格的餐饮单位。涉及医院、学校、养老机构食堂

的，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、商务、教育、民政等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，

跟踪问题整改。同时，对餐饮行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，监管部门要主

动作为，发挥优势，制定相应的指导意见，指导企业做好餐(饮)具的

清洗消毒工作，让企业有章可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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